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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開科技大學會計室 業務聯繫單 

 

附件： 

主旨：重申本校 103 學年度公關費使用原則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 103 年 7 月 30 日行政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103 學年度公關費分為單位公關費及統籌公關費。 

三、單位公關費限使用於招生、產學合作、婚喪喜慶、尾牙摸

彩及單位聚餐(限 2 次；請於請購單說明次數)計 5 項。 

四、統籌公關費係將行政單位、各學院、通識教育中心及外語

教學中心額度之 50%轉入(學系及體育室未減少)，限使用

於招生一項，由秘書室統籌，並以電子公文「招生公關費

申請表」申請，限全校性招生需求 。 

五、公關費係以學年度(非每月)計算核銷額度。 
 

行 文 

正本：本校各行政單位、各教學單位 
副本：本校會計室   
附 註 

回覆方式：免回覆 

□電話 

□E - mail 

□書面資料 

連絡人： 

 

簽收 

 

編號: 

日期:103 年 9 月 3 日 


